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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场协同决策（A-CDM）建设评估办法 
（试行）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目的 

为督促机场协同决策（以下简称 A-CDM）各建设单位落实主

体责任，全面推进系统建设，建立高效的运行协调机制，提升机

场地面运行效率，强化大面积航班延误下的快速响应和处置能力，

确保 A-CDM 建设符合《机场协同决策（A-CDM）实施规范》（民

航发〔2018〕68 号），制定本评估办法。 

第二条 依据 

本评估办法依据《机场协同决策（A-CDM）实施规范》（以

下简称《实施规范》），结合各机场系统建设实际情况，从数据

质量、功能完整性、实施成效等多维度建立评价指标，检验 A-CDM

建设成果。 

第三条 评估原则和范围 

本评估办法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对年旅客吞吐量

1000 万人次（含）以上的国内民用运输机场 A-CDM 建设进行客

观评价。 

第四条 评估组织 

民航局授权民航局运行监控中心负责实施全国机场的

A-CDM 评估工作。民航局运行监控中心负责组织 A-CDM 评估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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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组（以下简称评估督导组），评估督导组设组长 1 人，由民航

局运行监控中心领导担任；副组长 1 人，由民航局机场司领导担

任。评估督导组成员包括民航局机关相关业务司局、各地区管理

局、民航机场协会等机构的领导。 

评估督导组下设 A-CDM 评估工作组（以下简称评估工作组），

成员由评估督导组各成员单位选派人员参加。每个机场实施

A-CDM 建设评估时，由评估督导组指派至少 3 名评估工作组成员

负责该机场的评估工作。  

第二章 评估方法 

第五条 评估内容包括数据共享、必要功能、系统辅助决策应

用、飞行流量管理辅助决策。 

第六条 评估采用评分法，总分为 100 分。评估结果分 4 个等

级， A 级（90-100 分）、B 级（80-89 分）、C 级（60-79 分）、

D 级（0-59 分）。 

第七条 各机场评估得分为各项评估指标得分之和，具体评估

指标请见附表。 

第三章 评估实施 

第八条 评估航班范围包括机场客货运定期和不定期航班，包

括正班、加班和包机，航空公司取消的航班不计入考核范围内。 

第九条 地面运行保障节点为《实施规范》中规定的 22 个节

点：前站起飞、落地、进港航班地面移交、挡轮挡、靠桥/客梯车

对接、开客舱门、开货舱门、开始保洁、完成保洁、开始加油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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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加油、开始配餐、完成配餐、开始登机、完成登机、关客舱

门、关货舱门、机务放行、离桥/客梯车撤离、撤轮挡、离港航班

地面移交、起飞。 

第十条 核心数据为《实施规范》中规定的机场、航空公司、

空管、地服公司必须提供的 21 项核心数据，其中： 

机场提供离港航班停机位、到港航班停机位、除冰雪能力、

开始除冰时间、完成除冰时间、可变滑行时间； 

航空公司提供实际开客舱门时间、实际关客舱门时间、实际

开货舱门时间、实际关货舱门时间、目标撤轮挡时间； 

空管提供使用跑道号、计算撤轮挡时间； 

地服公司提供开始登机时间、完成登机时间、实际离港时间、

实际到港时间、靠桥时间、离桥时间、到港客梯车对接时间、离

港客梯车撤离时间。 

第十一条 必要功能为《实施规范》中规定的 3 个功能：运行

数据共享、地面保障进程监控、协同决策。 

第十二条 评估工作组对机场 A-CDM 评估步骤如下： 

（1）目标通知，评估工作组应在实施评估前 10 个工作日，

将评估通知发至被评估机场。 

（2）自我评价，被评估机场按照本评估办法规定的考核内容

和评分标准进行全面自查和评分，形成自评报告，并在收到通知

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将自评报告报评估工作组。 

（3）实地考核，评估工作组采取听取汇报、现场检查、查询

资料（台账或电子系统）等方式对机场 A-CDM 建设情况和运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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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果进行考核评价。 

（4）综合评定，评估工作组根据自评和实地考核报告，按照

计分办法、评价规则，计算得分、评价考核分数、撰写评估报告。 

（5）评估报告，评估工作组在评估结束后 15 个工作日内向

评估督导组上报评估报告。评估报告须经参与该机场评估工作的

所有评估工作组成员签字后方才有效。评估督导组根据评估报告，

确认评估结果后，由民航局公布。 

第十三条 异议处理 

本着公开、透明、充分沟通的原则，被评估机场如对评估结

果持有异议，有权向评估督导组提出申诉，提供充分的事实证据。 

对在评估中瞒报、谎报、作假情况的，直接判定为 D 级，并

予以通报批评，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责任。 

第四章 评估结果的应用 

第十四条 评估结果与航班正常考核指标和限制措施挂钩。机

场作为 A-CDM 建设主体，应以《实施规范》为依据，积极组织

和协调本场所有地面运行保障主体单位完成各自运行保障系统与

A-CDM 系统的对接，推进数据互联互通和共享，做好本机场

A-CDM用户的监督和管理工作，确保A-CDM系统数据的完整性、

及时性、有效性和准确性。 

第十五条 对评估结果为 D 级的机场，自评估结果公布次月

开始，民航局启动相应限制措施，直至 A-CDM 评估结果达到 C

级（含）以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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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附则 

第十六条 民航局运行监控中心对评估记录和评估过程中形

成的各种文件进行整理归档，并妥善保管，保存年限依据档案管

理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十七条 本评估办法由中国民用航空局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八条 本评估办法自印发之日起试行至 2019 年 12 月 31

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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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

考核类别 考核指标 
考核 

比重 
考核标准 备注 

数据共享 

核心数据 10 

实现机场、空管、航空公司、地服公司的核心数据源实时交换。每

具备一项数据得 0.5 分，满分 10 分。 

数据项包括： 

机场数据：离港航班停机位、到港航班停机位、除冰雪能力、开始

除冰时间、完成除冰时间、可变滑行时间； 

航空公司数据：实际开客舱门时间、实际关客舱门时间、实际开货

舱门时间、实际关货舱门时间、目标撤轮挡时间； 

空管数据：使用跑道号、计算撤轮挡时间； 

地服公司数据：开始登机时间、完成登机时间、实际离港时间、实

际到港时间、靠桥时间、离桥时间、到港客梯车对接时间、离港客

梯车撤离时间。 

 

其他数据 5 

实现机场与空管、基地航司、地面运行单位的除核心数据源外的其

他数据的实时交换。每项满足要求的数据得 0.25 分，满分 5 分。 

机场数据：机场承载量减弱信息（设备故障、特殊天气、除冰等）、  

特殊事件信息（重要会议，大型赛事等）、其他环境信息、开始供

油时间、完成供油时间、开始配餐时间、完成配餐时间、开始保洁

时间、完成保洁时间、进港航班地面移交时间、离港航班地面移交

时间； 

航空公司数据：旅客订座数据、旅客值机数据、旅客登机数据、机

务放行时间； 

空管数据：跑道使用状态和通行能力、航班电子进程单、场监雷达

数据、二次雷达数据、本场天气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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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质量 5 

按照《机场协同决策（A-CDM）实施规范》中涉及机场、空管、航

空公司、地服公司的 21 个核心数据，覆盖率不低于 70%，每一个核

心数据满足要求得 0.25 分，满分 5 分。 

 

数据及时性 5 
按照《机场协同决策（A-CDM）实施规范》定义的核心数据，系统

间交互及时性小于 1 分钟。 

 

 

数据自动化 5 

按照《机场协同决策（A-CDM）实施规范》中涉及机场、空管、航

空公司、地服公司的 21 个核心数据，每一个核心数据实现自动化采

集得 0.25 分，满分 5 分。 

 

A-CDM 与民航局运

行监控中心平台对接 
5 

按照《机场协同决策（A-CDM）实施规范》，实现 A-CDM 与民航

局运行监控中心运行数据共享平台对接，并实时交换数据。 
 

必要功能 

地面保障进程管控 15 

按照《机场协同决策（A-CDM）实施规范》，在 A-CDM 系统中实

现对航班 22 个地面运行保障节点的配置和数据采集，每完成一项保

障节点配置和数据采集得 1 分，总分 15 分。超过 15 项均记为 15 分。 

 

TOBT 计算能力 5 具备航班 TOBT 实时计算能力得 5 分。  

地空协同放行 15 

实现 TOBT 与空管 CDM 系统 COBT 的数据交互得 10 分； 

依托 A-CDM 系统在空管、航空公司、机场、地服公司建立成熟的

协同机制得 5 分。 

 

系统辅助决策应用 

停机位管理与分配 2 具备停机位预分配、冲突预警、合理推荐。  

航班动态管理 2 

具备统一的航班动态管理，对重要事件进行提醒和告警能力； 

具备查看前站航班实时运行状况以及流量控制情况； 

根据航班计划数据，提供未来 1-3 天的航班计划表。 

 

飞机泊位系统 2 

自动识别停机入位的飞机，在显示装置上向机组提供指示，包括机

型识别、方位引导、接近速率、超速提示、进阶指示等信息； 

在飞机过站期间，显示装置还可向机组提供目标撤轮挡时间。 

 

航班运行效率评价 2 
具备运行效率分析能力得 1 分； 

具备延误原因自动分析能力得 1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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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询统计 2 提供多样化可导出的报表统计。  

预警处置 2 

具备事前针对天气、军事活动等影响运行事件进行预判、分析影响

和趋势能力； 

具备事中根据航延情况、旅客滞留情况、保障资源等对资源分配、

离港排序提供建议能力； 

具备事后能回溯事件起因与发展过程能力。 

 

任务消息派发 2 电脑、移动终端任务消息派发与反馈。  

飞行区监控 2 
飞行区飞机、车辆可视化监控； 

车辆超速、越界、违反操作规程告警。 
 

雷达轨迹 2 具备本场 80%航班空中轨迹跟踪能力。  

旅客、货邮行数据 2 
旅客、货邮行数据覆盖率超过 60%得 1 分，每提升 10%加 0.5 分，

满分 2 分。 
 

航行气象 2 
具备多数据源气象接入查询能力得 1 分； 

具备气象分时预测能力得 1 分。 
 

飞行流量管理辅助

决策 

地面延误程序（GDP）

管理 
4 

应对机场大面积延误情况，根据本场及前场起降数据，计算本场机

位占用量，进港航班已起飞航班量，前程延误 2 小时未起飞航班量

等，实现机场小时容量及机位资源占用空闲量监控，未来小时预测

及预警功能；基于预测及实时起降数据，对受进港延误造成的关联

出港延误航班进行管控，实现本场离港暂缓值机及恢复值机的管控，

信息通报的全流程处置和监控。 

 

航班计划动态调整 4 

根据天气、军方活动等情况对航班运行造成的影响，通过提前预判、

评估分析、动态更新等环节开展航班计划调整，使得航班保障需求

匹配空管、机场综合保障能力。 

 

合计  100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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